附件

遂宁市应急管理局
2023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以下简称《编制办法》）、《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进全省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川安办〔2021〕18号）的相关规定，结合《中共遂宁市委办公室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遂宁市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遂委办〔2019〕61号）、《中共遂宁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应急管理局部分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遂编委发〔2021〕42号）、《中共遂宁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应急局内设机构有关事项的批复》（遂编委发〔2022〕19号）确定的职能职责，结合我局人员配置和工作实际，现编制我局2023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委十二次全会、市委八届六次会议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一系列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科学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为筑“三城”兴“三都”、加速升腾“成渝之星”提供有力保障。
二、工作目标
按照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省安委会和应急部、省应急厅关于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安排部署，按照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执法的精神和有关要求，将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和岁末年初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强安2023”监管执法专项行动、安全生产培训考试和打击假冒网站证书专项整治“回头看”等各类专项行动有序统筹，实行重点检查和一般检查相结合，充分发挥监管执法在应急管理中的“尖刀”和“拳头”作用，突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企业，严厉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责任落实，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重大风险，促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遏制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避免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力促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三、编制原则
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重点、量力而行、提高效能、留有余地”的原则，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局监管权限、行政执法人员数量、技术装备、经费保障及执法对象的实际情况，确定监督检查的事项、对象、方式与次数，编制2023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四、2023年度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有关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我局承担安全生产方面监管执法职能的在岗人员共15人，其中：局机关9人，执法支队6人。依据《编制办法》有关规定，按照局机关9×70%+执法支队6×90%=11.7人，实际纳入计算的执法人员为12人。
（二）有关工作日测算
依据《编制办法》要求，确定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包括重点检查工作日和一般检查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
1.总法定工作日:3000个
2023年全年共365天，52周，有104个双休日，11个法定节假日。
2023年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总天数-法定节假日总天数）=365-104-11=250个工作日。
2023年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在岗执法人员数量=250×12=3000个工作日。
2.其他执法工作日预计1200个。
其他执法工作日主要包括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行政许可、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核实投诉举报、参与上级部门专项行动、部门间联合执法、督促整改、有关报告、制度、宣传教育培训、登记备案、行政复议、行政应诉、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工作任务等内容。
3.非执法工作日预计1080个。
非执法工作日主要包括应急值班、应急救援指挥协调、学习活动、各类会议培训考核、检查指导下级应急管理执法部门工作、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病假、事假、党群活动等内容。
4.监督检查工作日预计720个。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720个工作日。
五、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
（一）分类分级原则
为科学合理进行分类分级，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7-2017）确定的行业类型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规定的重点检查范围，结合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生产经营行业所属行业特点、固有风险、产权权属性质等因素，原则上将涉及“两重点一重大”并纳入安全许可的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批发、金属冶炼、单班作业人员30人以上的粉尘涉爆、液氨制冷、有限空间、受到联合惩戒、近三年来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有影响力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共35家纳入重点监管执法范围；其他不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危险化学品，规模较大的普通化工，未纳入安全许可的非煤矿山，建材、机械、轻工、纺织、商贸、其他冶金、有色等工贸八大行业中安全生产风险较高的代表，安全培训机构，以及安全生产基础较好的中央和省属（含外省省属）企业等共27家纳入一般监管执法范围。已纳入省应急厅重点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原则上不再作为重点检查对象；市应急局纳入一般检查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该企业所在地应急部门要履行属地安全监管执法职责。各监管执法对象所在的监管执法范围实行不定期动态调整，原则上同一企业一年内不得进行两次以上的调整。
（二）监管执法频次
对于重点监管执法对象，鼓励企业强化自身安全管理水平，原则上结合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或其他专项行动，按照3年全覆盖的比例开展执法检查工作；但对于安全基础薄弱、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和管理条件差、易发生重特大事故的企业一般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对于一般监管执法对象主要以“双随机”抽查执法为主，原则上每个行业类型在一个年度内至少抽查检查1家企业。如上级部门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按要求对某行业实行全覆盖执法检查或提高抽查对象数量。
其中，安全生产基础科（调查评估科）重点检查2家次、一般检查2家次，共4家次；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重点检查2家次、一般检查1家次，共3家次；应急救援科（预案管理科）重点检查2家次、一般检查1家次，共3家次；执法支队重点检查7家次、一般检查3家次，共10家次。不含国、省、市安排的其他年度、临时性专项执法检查。具体检查对象由相关科室（支队）按职责分工，通过四川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从《重点监管执法对象名录库》（附件1）和《一般监管执法对象名录库》（附件2）中随机抽取。
六、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及工作方式
依据《编制办法》有关规定，我局将主要围绕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环节，对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和应急部、省应急厅要求的相应检查标准开展检查。检查中将采取“启动会+现场执法+总结反馈会”、“企业主要负责人+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岗位操作人员”、“执法人员+专家+记者”的“三位一体”执法模式。检查中的证据固定按照“谁检查，谁收集”的原则由参与检查人员负责。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由相关业务科室负责督促整改。有关涉嫌违法行为的立案查处，依照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的有关职能职责，由监督检查牵头科室填报《案件来源登记表》并报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交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承办；如遇上级交办、重大复杂案件等，经请示局领导同意，有关科室应派人参与违法案件调查。
各有关科室（支队）之间要提前做好沟通协调，分别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各有关科室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如果情况紧急，应当作出停止作业、撤出人员、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等现场处理决定并出具有关执法文书。如有违法行为或者举报线索需要立案查处的，可以按程序移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或者交由属地应急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始终把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作为首要任务，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按照中省市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目标，精准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二）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坚决摒弃简单、粗暴执法，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等 “三项制度”，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信息更透明、程序更严谨、取证更规范、裁量更合规、过程全闭环，不断促进执法活动制度化、规范化，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力争做到“零复议”、“零诉讼”。
（三）严格开展执法检查工作。要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合法性检查，狠抓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这个关键少数，将责任落实、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重点事项作为监管执法的重要内容，有针对性的开展检查。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严格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严肃管理责任者责任追究，确保本行业的重大安全风险、关键环节、要害岗位、重点设施等方面的监管执法重点事项检查到位、处罚到位、整改到位。加大典型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力度，进一步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达到“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市受警示”的目的。结合全年其他各类专项行动和整治工作，统筹推进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执行，杜绝“平时不落实、年底搞突击”、检查流于形式等现象。抓实监督检查档案管理，要按照《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年版）立卷归档要求，将执法文书档案及时装订归档，不断促进执法案卷规范化管理水平。

附件：1.《重点监管执法对象名录库》；
2.《一般监管执法对象名录库》。
3.编制说明。

1

附件1：
重点监管执法对象名录库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地址
	隶属关系
	行业类别
	纳入依据
	企业规模
	原则检查频次（次/年）
	备注

	1
	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
	中型
	大英县蓬莱镇盐桥街
	私有
	非煤矿山和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2
	四川省大英蓥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型
	大英县蓬莱镇工业集中发展区盛马大道中段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3
	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小型
	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席家沟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停产

	4
	四川锦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中型
	大英县蓬莱镇红花坝村一组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5
	四川鸿鹏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型
	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席家沟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6
	四川金卓筒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型
	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席家沟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7
	遂宁鼎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型
	蓬溪县金桥新区工业园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8
	射洪县洪达家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型
	射洪市城南美丰工业园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事故企业
	规上
	1
	

	9
	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
	中型
	射洪市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293号
	国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10
	天齐锂业（射洪）有限公司
	中型
	射洪市太和镇城北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11
	遂宁源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小型
	安居区经济开发区化工园顺安南路8号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12
	四川晨光博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型
	安居区安东大道11号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13
	四川屹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型
	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梁家坝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14
	四川盛威锂业有限公司
	中型
	射洪市经济开发区锂电高新产业园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15
	遂宁盛新锂业有限公司
	中型
	射洪市经济开发区锂电高新产业园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高风险
	规上
	1
	

	16
	四川省遂宁市南大食品有限公司
	中型
	遂宁经开区银河南路949号
	私有
	工贸（轻工）
	高风险
	规上
	1
	

	17
	四川安浪家纺有限责任公司
	中型
	射洪市太和大道北段996号
	私有
	工贸（纺织）
	高风险
	规上
	1
	

	18
	四川华纺银华有限责任公司
	中型
	射洪市太空路369号
	私有
	工贸（纺织）
	高风险
	规上
	1
	

	18
	四川天亿纺织有限公司
	中型
	射洪市银华工业园区992号
	私有
	工贸（纺织）
	高风险
	规上
	1
	

	20
	四川佐鲁银华纺织责任有限公司
	中型
	射洪市太和大道北段994号
	私有
	工贸（纺织）
	高风险
	规上
	1
	

	21
	四川省射洪川中建材有限公司
	中型
	射洪市万林乡夏家大田村
	私有
	工贸（有色）
	高风险
	规上
	1
	

	22
	射洪县曜辉冶金有限公司
	小型
	射洪市洋溪镇
	私有
	工贸（冶金）
	高风险
	
	1
	

	23
	射洪县洪州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小型
	射洪市青岗镇南街24号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24
	遂宁市奕东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小型
	安居区国贸东路（兴业大桥）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25
	遂宁市民安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小型
	遂宁市船山区南津路217号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26
	遂宁市平安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小型
	安居区国贸东路（兴业大桥）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27
	大英县盛泰祥烟花爆竹批发有限责任公司
	小型
	大英县太吉桥头商业楼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28
	四川省大英县万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小型
	大英县新城区东方商贸大厦二楼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29
	射洪县欣怡烟花爆竹专营有限责任公司
	小型
	射洪市沱牌大道川中商贸中心11-4号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30
	射洪县烟花爆竹专营有限责任公司
	小型
	射洪市太和镇太和镇2号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31
	遂宁市荣发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小型
	遂宁市船山区南津路192号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32
	大英县悦兴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
	小型
	大英县蓬莱镇魁山路151号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33
	蓬溪县腾达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小型
	蓬溪县赤城镇蜀北上路427号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34
	遂宁市鑫广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小型
	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宁乡飞凤村6社32号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35
	蓬溪县常明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小型
	蓬溪县赤城镇白毛沟村
	私有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高风险
	
	1
	

	任务小计：安全生产基础科（调查评估科）重点检查2家次，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重点检查2家次，应急救援科（预案管理科）重点检查2家次，执法支队重点检查7家次，共13家次。


附件2：
一般监管执法对象名录库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地址
	隶属关系
	行业类别
	企业规模
	备注

	1
	四川安旭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型
	大英县工业园区席家沟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规上
	

	2
	四川中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小型
	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席家沟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破产重组

	3
	四川南乔树脂化工有限公司
	小型
	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席家沟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规上
	

	4
	四川中欧新材料有限公司
	小型
	大英县经开区盛马大道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5
	四川聚泰材料有限公司
	小型
	蓬溪县上游工业园拓展区11号C地块
	私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
	
	

	6
	遂宁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中型
	遂宁市船山区滨江南路666号
	私有
	工贸（轻工）
	规上
	

	7
	四川美宁食品有限公司
	中型
	遂宁市明星大道313号
	私有
	工贸（轻工）
	规上
	

	8
	华润雪花啤酒（四川）有限责任公司遂宁分公司
	中型
	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星大道319号
	私有
	工贸（轻工）
	规上
	

	9
	四川江淮汽车有限公司
	中型
	安居区工业集中区汽配产业园
	私有
	工贸（机械）
	规上
	

	10
	四川裕宁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中型
	安居区安东大道南段滨江东路88号
	私有
	工贸（机械）
	规上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油气矿
	大型
	船山区凯旋下路１６２号
	国有
	非煤矿山生产和危险化学品储存
	规上
	

	1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含田家沟油库）
	中型
	河东新区、经开区
	国有
	危险化学品（经营）
	规上
	

	1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石油分公司（含蓬溪油库）
	中型
	高新区、蓬溪县
	国有
	危险化学品（经营）
	规上
	

	14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川中油气矿磨溪天然气净化厂
	中型
	船山区复桥镇
	国有
	非煤矿山生产和危险化学品储存
	规上
	

	15
	中石油遂宁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
	大型
	安居区化工工业园安东大道63号
	国有
	非煤矿山生产和危险化学品储存
	规上
	

	1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物资分公司川中物资供应公司
	小型
	高新区
	国有
	危险化学品储存
	
	

	17
	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遂宁供电公司
	中型
	河东新区东平中路388号
	国有
	电力
	规上
	

	18
	遂宁宽窄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型
	高新区空港大道2号
	国有
	工贸（轻工）
	规上
	

	19
	射洪市福泰安全技术咨询服务中心
	小型
	射洪市新阳街兴建巷40号
	私有
	安全培训机构
	
	

	20
	遂宁市名财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小型
	高新区物流港春晓路2号西部铁路物流园汽车检测维保中心B7-13加工业务楼
	私有
	安全培训机构
	
	

	21
	遂宁博才安全培训服务中心
	小型
	河东新区芳洲北路20号
	私有
	安全培训机构
	
	

	22
	四川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型
	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梁家坝片区
	私有
	化工
	规上
	

	23
	大英达科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型
	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红花坝村
	私有
	化工
	规上
	

	24
	四川蜀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型
	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罗桂路
	私有
	化工
	规上
	

	25
	四川之江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型
	遂宁金桥新区过军路6号
	私有
	化工
	规上
	

	26
	四川英邦化工有限公司
	中型
	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梁家坝片区
	私有
	化工
	规上
	

	27
	四川聚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型
	射洪市太和镇虹桥路108号
	私有
	化工
	规上
	

	任务小计：安全生产基础科（调查评估科）随机一般检查2家次，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随机一般检查1家次，应急救援科（预案管理科）随机一般检查1家次，执法支队随机一般检查3家次，共7家次。

















附件3

编制说明

现将《遂宁市应急管理局2023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编制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编制原则与考量因素
（一）编制依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和《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进全省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川安办〔2021〕18号）中有关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局职能职责编制。
（二）编制原则。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重点、提高效能、留有余地。
（三）考量因素：一是市应急局承担安全生产方面监管执法职能的在岗人员的数量、能力以及保障等；二是检查对象重点是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重点企业；三是职责定位以分类分级监管执法为原则，将执法检查与监管指导相结合。
综合考量以上因素，合理确定监督检查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及非执法工作日。
二、关于2023年列入检查单位范围
（一）根据生产经营行业所属行业特点、固有风险、产权权属性质等因素，选取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涉及“两重点一重大”并纳入安全许可的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批发、金属冶炼、单班作业人员30人以上的粉尘涉爆、液氨制冷、有限空间、受到联合惩戒、近三年来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有影响力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13家作为重点检查；
（二）对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7家生产经营单位，列入一般检查。
（三）如有国务院安委会、应急部、省政府安委会、省应急厅等上级明文另行安排的其他专项执法行动或专项整治涉及到有关行业、企业的，我局将及时对检查对象进行补充调整完善。
三、关于重点检查、一般检查的划分及比例
市应急局全年计划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企业20家，由重点检查、一般检查两个部分组成。其中：13家企业纳入重点检查范围，7家企业纳入一般检查范围。重点检查的比例为65%（规定不低于60%），一般检查的比例为35%（规定不高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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